
于田县斯也克乡北侧育苗基地 2024 年中央
财政以工代赈项目事前公示

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4 年部分中央财政

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的通知》（新发改（2023）701 号）、和发改

农经（2023）35 号、于发改农经（2024）3 号文件要求，拟

在斯也克乡中泰新村实施于田县克里雅河西侧小流域综合

治理 2024 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于田县斯也克乡北侧育苗基地 2024 年中央财政以工代

赈项目。

二、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阿里木·麦麦提如孜。

三、项目建设地点

斯也克乡中泰新村。

四、项目建设内容：土地平整 1380 亩，田间滴灌 1380

亩，共 1 个滴灌系统，蓄水池 1 座，同时新建田间道路 4 条，

总长度为 3747 米，路面宽 5.0 米，直接铺设 30 厘米厚砂

砾石。

五、建设期限

计划工期为 90 天 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5 月。

六、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概算总金额为 400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63.5 万

元，其他费用 36.5 万元，资金来源为：以工代赈资金，工程

总投资的 21%用于发放劳务费预计 84 万元，预计用工 85 人。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2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公示期为 7天。公示期间若有异议，请向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提出意见建议。

群众举报与务工报名电话：

县纪委（监委）：6817995 林业和草原局：681110

乡村振兴监督举报电话：12317 乡村振兴局：6811507

2024 年 1 月 26 日



于田县克里雅河西侧小流域综合治理 2024
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事前公示

根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 2024 年部分中央财政

以工代赈任务计划的通知》（新发改（2023）701 号）、和发改

农经（2023）35 号、于发改农经（2024）3 号文件要求，拟

在斯也克乡中泰新村实施于田县克里雅河西侧小流域综合

治理 2024 年中央财政以工代赈项目，具体内容如下：

一、项目名称

于田县克里雅河西侧小流域综合治理 2024 年中央财政

以工代赈项目。

二、项目建设责任单位及责任人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阿里木·麦麦提如孜。

三、项目建设地点

斯也克乡中泰新村。

六、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滴灌 1750 亩，土地平整 1750

亩，土方工程量 546796.65 立方米，其中挖方 273319.16 立方

米，填方 273477.49 立方米。

七、建设期限

计划工期为 90 天 2024 年 2 月至 2024 年 5 月。

六、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

本项目概算总金额为 396 万元，其中工程费用 351.5 万

元，其他费用 44.5 万元，资金来源为：以工代赈资金，工程

总投资的 21%用于发放劳务费预计 83.16 万元，预计用工 84

人。

现对该项目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为 2024 年 1 月 26 日至

2024 年 2 月 2 日，公示期为 7天。公示期间若有异议，请向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提出意见建议。

群众举报与务工报名电话：

县纪委（监委）：6817995 林业和草原局：681110

乡村振兴监督举报电话：12317 乡村振兴局：6811507

2024 年 1 月 26 日



于田县斯也克乡三乡氧化塘中水利用灌溉
项目事中公示

为切实保障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现

将于田县于田县斯也克乡三乡氧化塘中水利用灌溉项目情

况公示如下：公示期为 7天，从 2024 年 1 月 26 日到 2024 年

2 月 2 日。如对该项目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向以下于田县

林业和草原局提出意见。

1、项目名称：于田县于田县斯也克乡三乡氧化塘中水

利用灌溉项目

2、投资规模及资金来源：中央衔接资金。

3、项目建设地点：斯也克乡买盖提村。

4、项目项目建设内容：新建沉淀池 1 座；输水管 1 条，

衬砌长度 11454 米，输水干 管闸阀井 1 座，减压阀井 1 座，

进排气井 16 座。输配电工程：共架设 10 千伏线路 200 米，

380 伏线 路 50 米。

5、计划建设工期 2023 年 11 月 29 日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

6、项目预期绩效：通过项目的实施，切实提高当地农

牧民收入，带动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加速于田县农牧民的

脱贫致富的步伐，有效助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7、当前工作进度及下一步工作计划：目前，项目已完成

工程量的 65%。

8、主管单位及责任人：

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阿里木江·买提肉孜

施工单位：新疆广隆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监理单位：四川鑫森工程项目管理

9、举报监督电话：

县纪委（监委）：6817995 乡村振兴局：6811507

县财政局：6815202 县审计局：6811162

乡村振兴监督举报电话：12317 林业和草原局：6811100

通讯地址：于田县团结路 5号 电子邮箱 1098335328

公示单位:于田县林业和草原局

2024 年 1 月 26 日


